	2024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
	河池市司法局
	部门编码
	119

	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年中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实际支出数
	预算执行率(%)

	
	合计
	1082.02
	401.82
	1483.84
	1165.45
	78.54%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082.02
	401.82
	1483.84
	1165.45
	78.54%

	
	   政府性基金
	0
	0
	0
	0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0
	0
	0
	0
	0

	
	   其他资金
	0
	0
	0
	0
	0

	部门职能概述（逐条填写，每条控制在150字以内。）
	河池市司法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自治区党委关于全面依法治区和市委关于全面依法治市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市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主要职责是：

	
	（一）承担全面依法治市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市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

	
	（二）承担统筹规划立法工作的责任。协调有关方面提出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负责跟踪了解市直部门对立法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研究提出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意见、措施。负责面向社会征集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制定项目建议。

	
	（三）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承办市直部门报送市人民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的审查工作。承办法律、法规、国家部门和自治人民政府规章草案征求意见的答复工作。负责立法协调。

	
	（四）承办市人民政府规章的立法解释、立法后评估工作。负责协调各县（区）、各部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有关争议和问题。承办市人民政府规章清理、编纂工作，组织翻译、审定政府规章外文正式译本。组织开展政府规章清理工作。承办市人民政府规章呈报国务院、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备案事宜。

	
	（五）负责对市人民政府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需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市直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承办政府法律事务工作。办理县（区）人民政府和市直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指导县（区）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政府法律事务工作。

	
	（六）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指导、监督市直部门和各县（区）、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负责综合协调行政执法，承担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七）承办向市人民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承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应诉案件。承办因不服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案件的答复工作。指导、监督全市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八）承担统筹规划全市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和对外法治宣传工作，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调解工作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

	
	（九）负责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十）负责对司法行政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支持和协助。（十一）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仲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河池考区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和证书管理工作。负责规划和指导全市法律职业人员入职前培训工作。（十三）负责河池市法治对外合作工作。组织开展法治对外合作交流。承办河池市涉港澳台法律事务。

	
	（十四）负责本系统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十四）负责本系统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十六）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逐条填写，和部门职能对应）
	按相关要求完成所有工作量的90%以上。

	自评得分（满分100分）
	95.85
	预算执行（10分）
	7.85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分值
	实际完成值
	指标得分
	完成情况简要描述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率
	大于等于90%
	15
	91%
	15
	工作任务完成95%
	

	
	
	质量指标
	支出合规率
	大于等于100%
	15
	100%
	15
	支出合规率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10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10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成本指标
	财政投入数
	小于等于1658.08万元
	10
	1174.76万元
	8
	实际支出1174.76万元
	由于我市财政压力大，无法满足我局办公需求。下一步将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效果良好
	30
	≥98.269%
	30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26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10
	≥98.269%
	10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269%
	


